附件3
关于古美路街道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简易程序定点承包商名录库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古美路街道限额以下小型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加强小型建设工程的监督和管理，提高项目运行效率，提升项目服务水平，根据《闵行区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预选承包商名录管理办法》，结合街道实际，制定《古美路街道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简易程序定点承包商名录库（以下简称名录库）管理办法》。
一、名录库适用范围：凡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简易程序（包括30万元以下、应急抢修类），从名录库中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承包商。
二、名录库的分类：按工程项目分为建筑工程类、市政公用类、装饰装修类、水利水电类、消防工程类、智能化工程及公路交通类。
三、进入名录库的需符合如下标准：
1.承包商必须备案在《闵行区限额以下小型建设项目预选承包商名录》中的单位；
2.承包商需提供无不良记录证明（检察院出具）；
3.承包商能够积极配合本街道建设需要，能履行招投标工作的相关规定，及时作出回应；
4.承包商需提供过往工程的履约评价，且满意度达到“优”；
5.承包商需承诺质保期内提供优质服务；
6.为配合本街道经济发展，承包商需承诺税收落地。
四、预选承包商发生以下情形的，将被清退出名录库：
1.发生工程安全或质量责任事故造成重大影响的；
2.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工程款引发集访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3.项目履约评价出现“不合格”的；
4.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或拒绝履行合同的；
5.被建设主管部门列入不良信用信息企业的； 
6.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等明令禁止行为的。
被清退的承包商不得纳入下一轮我街道承包商名录库。
五、名录库的确定由本街道招投标领导小组通过会议讨论形式产生，原则上名录库3年进行一次调整（与区建管委同步）。
